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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法 官 協 會 1 0 3 年 度 大 事 紀 要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地點 活動摘要 

01月 18日 10：00-11:30 第十屆會員代表

大會 

本會 臺灣高等法院

民事庭大廈三

樓會議室 

第十屆理監事選舉、第

九屆理監事、秘書處工

作報告 

03月 21日 12：30-14:30 第十屆第五次理

監事聯席會 

本會 臺灣高等法院

民事庭大廈五

樓法官研究室 

會務報告、討論及決議 

一、追認入會、退會會員。 

二、關於協會電子報稿酬事宜，請討論。【決議】每篇稿酬以新臺幣 1000元至 1500元

為計。 

三、是否及如何與司法院合推代表參加國際法官協會年會，請討論。【決議】同意前往

與司法院協商如何合推代表參加國際法官協會年會事宜。 

四、是否爭取主辦明年國際法官協會亞洲、北美洲及大洋洲區域團體（A.N.A.O.）會

議。【決議】同意爭取主辦國際法官協會亞洲、北美洲及大洋洲區域團體（A.N.A.O.）

會議，並向司法院、外交部等機關爭取經費補助。 

五、關於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本會應否有所參與、步驟與方向，請討論。【決議】同意

本會建立法官關於人民參審制度表達意見之平台，並授權由黃監事麟倫與刑事法

領域之理監事規劃問卷內容，進行問卷調查。 

六、請就消基會舉辦「消費者保護法施行 20週年修法檢討」研討會，邀請協會推派與

談代表一事進行討論。【決議】同意就其中合適之議題與女法官協會合推代表擔任

與談人。 

04月 29日 

04月 30日 

09：00 消基會舉辦「消

費者保護法施行

20 週年修法檢

討」研討會  

消費者文教基金

會 

 本會與女法官協會合推

臺灣高等法院邱法官琦

及臺北地院張庭長瑜鳳

擔任與談人。 

05月 19日 12：00 外交部歐洲司張

司長銘忠宴請臺

德法律人員協會

郭理事長鐵洋

Dr.Jan 

Grotheer，德國

漢堡財政法院院

長訪華團 

外交部  本會由國際事務委員會

洪召集人純莉代表參

加。 

05月 20日  出刊法官協會通

訊第 8 期（烏克

蘭國際年會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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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 03日 12:30-14:30 第十屆第六次理

監事聯席會 

本會 臺灣高等法院

民事庭大廈三

樓會議室 

會務報告、討論及決議 

一、追認入會、退會會員。 

二、黃監事麟倫辭任本會監事職務及候補監事蔡院長新毅遞補監事職務案，請議決。

【決議】同意通過黃監事麟倫辭任本會監事職務及候補監事蔡院長新毅遞補監事

職務。 

三、追認本年度國際法官協會年會代表：高金枝理事長、洪純莉法官、張道周審判長、

洪能超法官、黃宗揚庭長、林伊倫法官。【決議】同意通過。 

四、本年度學術研討會議題及舉辦日期，請討論。【決議】本年度學術研討會以言論自

由與言論責任為議題，分別以民事及刑事責任之觀點研討相關議題，授權秘書處

辦理後續事宜。 

五、中央警察大學消防學系陳金蓮教授 6月 11日洽詢本會是否合辦國際縱火調查人員

協會臺灣分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rson Investigators-Taiwan 

Chapter, IAAI-Taiwan）規劃於 8月底舉辦之「台灣司法審理系統應如何確保火

災當事人的權益？」國際研討會，並分攤外賓邀請及接待費用，請討論。【決議】

該研討會各項議題與本會較無關連性予以婉拒。 

08月 25日 09:00 因原執行秘書邱

於 8 月底離職，

秘書處經於人力

資源網站刊登徵

才訊息並進行多

場面談，自 8 月

25 日起已由新秘

書就任，相關人

事待遇均沿往例

辦理 

本會   

08月 27日 15:00 司法院人事處成

立「法官遷調制

度檢討小組」 

司法院  本會由常務監事許仕楓

代表與會 

09月 19日 09:00~15:30 言論自由與言論

責任學術研討會 

本會 最高法院四樓

會議室 

邀請主講人中央研究院

法律學研究所許助研究

員家馨、中央研究院歐

美研究所蘇助研究員慧

婕、許前大法官宗力、

程副教授明修、最高法

院楊院長鼎章、高等法

院石院長木欽、法官學

院呂院長太郎、與談人

最高法院林法官清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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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林庭長瑞斌、

高等法院周法官舒雁、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張法

官升星、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檢察署陳檢察官重

言、、理律法律事務所

李律師念祖、泰鼎法律

事務所葉律師慶元、王

律師照宇就言論自由和

言論責任進行研究與討

論 

10月 15日 出刊法官協

會通訊第 9

期 

    

10月 24日 12:30~14:30 第十屆第 7 次理

監事會議 

本會 

 

臺灣高等法院

民事庭大廈三

樓會議室 

會務報告、討論及決議 

一、追認入會會員。 

二、本會參與司法院研擬法官遷調制度事宜，請討論。【決議】俟司法院提出較明確之

方向或草案，再行討論。 

三、本年度法官協會雜誌相關事宜，請討論。【決議】同意改由元照出版社印製，授權

秘書處辦理相關事宜。 

四、有關許玉秀前大法官提供問卷並盼協會協助調查法官對死刑之意見一事，請討

論。【決議】因該問卷設題未臻周全，且難以限制其使用方式，尚不宜由協會發放

該問卷進行調查。 

11月 8日至

11月 14日 

 第57屆國際法官

協會年會暨學術

研討會 

國際法官協會 巴西伊瓜蘇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高院

長金枝、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黃庭長宗揚、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洪法官能超、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洪法官純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林法

官伊倫參加中央會議、

區域會議與司法行政研

討組、民商法組、刑事

法組、公法及社會法組 

12月 31日 12：00 第十六卷雜誌出

刊 

本會 本會辦公室 寄送各會員、機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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